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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E-Mail:

	通訊地址:
	電話:

	緊急連絡人:
	電話:
	關係:

	1. 訓練課程採預約制，依天候及風力狀況雙方協調上課日期。報名專線 : 0911-717837  Hank
2. 訓練費用：3000元/每日 ( 此為1 對1教學，並含所有裝備使用之費用) ，一天的教學時數須超過4小時，若教學時間未超過4小時，則改以700元/小時收費，此費用不包含三餐、住宿及保險。
3. 訓練地點在台南或東港，若車程不遠，希望教練接送者，需補貼教練車資300元。

4. 若採取1對2教學，則每位學員之教練費及裝備費為1800元/每日。

5. 若學員已有風箏衝浪所有裝備，則1對1的教練費為2500元/每日。

6. 若學員已能夠起滑，且有自己裝備，但希望有教練陪同練習，則教練陪同練習費用為1500元/每日。

7. 請學員準備：飲用水、防曬乳、帽子、太陽眼鏡、溯溪鞋（或布希鞋、或破舊的布鞋）、可在沙灘練習風箏的長褲或短褲、泳褲、一套換洗衣物、毛巾、防寒衣(冬天)。
8. 課程詳細內容，在您報到後教練會充分說明。 


-------------------------------------------------------------------------------------------------------------------------

切 結 書

本人確知參加風箏衝浪訓練是具有潛在危險性的活動，操作風箏相關裝備不慎，可能會導致自己或週遭人員受到傷害或甚至死亡，本人自願參加這些訓練活動，並明白其可能帶來的危險，在此同意，一旦意外發生，本人將自行負起一切傷害或損失的責任。

       本人了解簽署此份文件必須放棄對台灣風箏衝浪推廣中心有關人員的任何賠償要求，因此一旦意外發生，該中心負責人、教練、工作人員不須為我參加的訓練活動所引起的個人或他人傷害、財物損失及意外負任何責任。
       本人已閱讀此切結書並完全了解風箏衝浪運動是一項具危險性的活動，因此本人簽署此份切結書，聲明放棄所有民事訴訟及要求賠償之權利。

       本人願意接受台灣風箏衝浪推廣中心風箏衝浪訓練，並遵守規定，服從教練指導。
本切結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與本切結書有關的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切結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切結書人若未滿20歲，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否則不可參加風箏衝浪相關訓練活動。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台灣風箏衝浪推廣中心　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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